
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交通工具意外伤害保险费率表

一、年基准费率

交通工具 基本责任 可选责任

民航客机 0.04‰ 0.06‰

火车（含列车、轻轨、地铁） 0.044‰ 0.066‰

轮船（含客船、渡船、游船） 0.048‰ 0.072‰

汽车（含电车） 0.16‰ 0.24‰

二、费率调整系数

序号 核保要素 标准 调整系数

1 渠道规模

≤100人 [0.8,1.2]

101～1000人 [0.6,0.8)

＞1000人 [0.4,0.6)

2 销售区域

A类地区 [0.6,1.1]

B类地区 [0.7,1.2]

C类地区 [0.8,1.3]

3 出行距离
以短途出行为主 [0.5,1.0]

以长途出行为主 (1.0,1.5]

4 年外出公干、出差次数

20次（含）以上 [1.8,2.5]

10次（含）-20次 [1.4,1.8)

4次（含）-10次 [1.0,1.4)

0次（含）-4次 [0.7,1.0)

注：销售区域调整系数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环境确定。

A类地区：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广东、深圳、浙江、福建

B类地区：除A、C类地区外的地区

C类地区：新疆、辽宁、甘肃、内蒙、宁夏、青海、西藏

三、保险费计算

各交通工具年保险费=对应交通工具的保险金额×对应交通工具的年基准费率×各项费

率调整系数之乘积

总保险费=各交通工具年保险费之和

四、短期费率表

保险期间

（月）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

年保险费的百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



分比（%）

注：1、保险期间在 1个月以上，不足 2个月的，按2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在 2个月以

上，不足3个月的，按3个月计算，依此类推；

2、保险期间不足1个月的，按1个月费率计算。


